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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換屆選舉第六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公司」）第六屆監事會任期即將屆滿，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公司於2014年5月19日在

公司總部召開職工大會，本次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楊成林先生（個人簡歷附後）為公司第六屆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楊成林先生將與公司2014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的兩名監事共同組成公司第六屆監事會，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附：職工代表監事簡歷：
楊成林，男，本科學歷、中級會計師職稱。1973年11月出生於遼寧。 1996年7月畢業於江西財經大學財務會計專業。楊成林先生於2009年6月加入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歷任會計、主管、財務部副經理、財務部經理、總經理助理。
楊成林先生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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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屆監事會2014年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並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公司」） 第五屆監事會2014年第三次會議於2014年5月19日以通訊方式召開，會議通知於5月12日以郵件、

書面等形式送達各位監事。會議應到監事3名，實到監事3名。會議的召開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如下決議：
監事會以3票贊成，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並通過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暨提名公司第六屆監事會成員候選人的議案。
因本公司第五屆監事會任期即將屆滿，本屆監事會提名，任曉明先生、黃健榮先生為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監事候選人；公司工會委員會組織職工選舉楊

成林先生為第六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
以上監事候選人簡歷和職工代表監事簡歷見附件。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監事候選人簡歷
公司第六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簡歷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第六屆監事會監事候選人簡歷

姓名：任曉明 工作單位：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62年7月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學歷：本科 職 務：紀委書記、黨委委員 職 稱：講師
1995.2 ── 2011.10 中國物資開發投資總公司（現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歷任企劃部副經理、計財部主管、綜合辦公室副主任、人事行政部（

黨委辦公室）副經理，總經理辦公室（黨群工作部）副主任
2008.05至今 中國物資開發投資總公司（現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紀委委員
2011.10至今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紀委書記、黨委委員
任曉明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沒有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姓名：黃健榮 工作單位：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56年3月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學歷：工商管理碩士 職 務：紀委副書記、人力資源部經理 職 稱：高級政工師
2008.05 ── 2012.03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黨委辦主任
2008.05 ── 現在 佛山華新發展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
2008.05 ── 現在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監事、紀委副書記、人力資源部經理
黃健榮先生任控股股東監事會主席，與本公司及控股股東有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第六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簡歷

姓名：楊成林 工作單位：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73年11月 職 務：總經理助理
學歷：本科 職 稱：會計師
2001.08 ── 2006.11 珠海暉海發展有限公司，任職財務總監。
2006.12 ── 2009.06 珠海美邦傢具有限公司，任職財務經理。
2009.06 ── 現在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歷任會計、主管、財務部副經理、財務部經理、總經理助理。
楊成林先生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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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屆董事會2014年第三次會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並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公司」）第五屆董事會2014年第三次會議於2014年5月19日以通訊表決形式召開。會議通知於5月12日以書面

、電子郵件等方式送達各位董事。會議應到董事9名，實到9名。公司監事列席了本次會議。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會議
由董事長童來明先生主持，審議並通過如下決議：

一、董事會以9票贊成，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暨提名公司第六屆董事會成員候選人的議案；
鑒於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即將屆滿，根據《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本屆董事會需換屆選舉。經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推薦，董事會提

名童來明先生、季向東先生、洪軍先生、黃欣先生、葉蒙先生、楊衛星先生為公司第六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趙偉先生、楊貞瑜先生、張文京
先生為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獨立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格和獨立性尚需報深圳證券交易所審核無異議後與其他董事候選人一併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見附件。本公司董事會作為提名人發表了提名人聲明，三位獨立董事候選人同時發表了候
選人聲明。公司獨立董事對本次換屆選舉發表了獨立意見。

該議案需提交 2014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二、董事會以9票贊成，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為控股子公司借貸提供擔保及調整全年擔保預計額度的議案；
公司下屬子公司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向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前山支行申請綜合信用額度，公司擬為其提供三億三千萬元（

3.3億元）人民幣的最高額保證擔保。此外，公司計劃將對紅塔仁恆及其子公司的擔保額度增加4億元人民幣，使公司對紅塔仁恆及其子公司的擔保預計額
度從15億元調整為19億元，對所有子公司的擔保預計額度從21億元調整為25億元。

該議案需提交 2014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三、董事會以9票贊成，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召開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決定於2014年6月6日以現場會議形式召開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具體通知請參閱公司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以及巨潮

資訊網（www.cninfo.com.cn）披露的《關於召開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第六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簡歷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第六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簡歷

姓名：童來明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69年3月
工作單位：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 職 務：總經理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學歷：碩士研究生 專業資格：註冊會計師
2005.04 ── 現在 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法定代表人
2006.02 ── 現在 佛山華新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8.05 ── 現在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0.01 ── 現在 廣東冠豪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1.08 ── 2013.7 岳陽林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童來明先生在公司控股公司佛山華新發展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在公司實際控制人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擔任總經理，與本公司及控股股東有關聯關

係。

姓名：季向東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74年7月
工作單位：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職 務：副總經理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學歷：研究生 專業資格：註冊會計師
2005.09 ── 2008.01 北方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讀MBA
2007.05 ── 2009.05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
2009.05 ── 2009.07 中國物資開發投資總公司總經理助理
2009.06 ── 2012.03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常務副總經理
2010.04 ── 2012.06 加入珠海市青年聯合會常委
2009.07 ── 現在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2012.03 ── 現在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2012.07 ── 現在 任珠海市青年聯合會副主席
季向東先生在本公司任職，與本公司有關聯關係，與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不存在關聯關係。

姓名：洪軍 工作單位：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59年8月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學歷：研究生 職 務：黨委書記、副總經理 職 稱：高級經濟師
1998.08 ── 2007.09 中國誠通控股公司人力資源部總經理
2007.09 ── 現在 中國紙業投資總公司（現名：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歷任黨委副書記，現任黨委書記、副總經理
2008.07 ── 現在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2008.05 ── 現在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
2008.05 ── 現在 佛山華新發展有限公司董事
2010.01 ── 現在 廣東冠豪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1.08 ── 現在 岳陽林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洪軍先生在公司實際控制人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擔任黨委書記、副總經理，在控股股東任董事，與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有關聯關係。

姓名：黃欣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62年 9月
工作單位：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 職 務：執行總經理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學歷：碩士研究生 職 稱：工程師
1993 ── 2006 中國物資開發投資總公司（現名：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歷任業務二部副經理、經理，實業投資部經理，戰略投資部副

經理，資產管理部經理，中共中國物資開發投資總公司黨委委員
2003年 中國證券業協會和清華大學共同舉辦的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培訓班學習
2006.3 ── 2008.5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
2008.5 ── 2009.7 佛山華新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2008.5 ── 現在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8.6 ── 2013.03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2009.7 ── 2011.6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2013.05 ── 現在 湖南泰格林紙集團總經理
2013.05 ── 現在 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執行總經理
2013.07 ── 現在 岳陽林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欣先生在公司實際控制人中國紙業投資總公司擔任執行總經理職務，與本公司及實際控人有關聯關係。

姓名：葉蒙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68年1月
工作單位：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 職 務：總經理助理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學歷：研究生 職 稱：經濟師
2003.02 ── 2003.04 岳陽紙業公司人力資源部部長
2003.04 ── 2006.09 岳陽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2006.09 ── 2008.01 泰格林紙集團董事會秘書
2006.09 ── 2009.09 泰格林紙集團總經濟師、首席法律顧問
2007.11 ── 今 泰格林紙集團副總裁、黨委委員（兼）
2008.01 ── 2011.02 岳陽紙業股份公司黨委書記（兼）
2011.08 ── 今 中國紙業投資總公司（現名：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泰格林紙集團副總裁、黨委委員（兼）
2012.04 ── 今 岳陽林紙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
葉蒙先生在公司實際控制人中國紙業投資有限公司擔任總會計師，與本公司及控股股東有關聯關係。

姓名：楊衛星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70年 4月
工作單位：佛山市禪本德發展有限公司 職 務：總經理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學歷：大學 職 稱：經濟師
2002.04 ── 2005.04 佛山市禪本德發展有限公司產權管理部部長、總經理助理
2005.04 ── 2006.04 佛山市太吉酒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2006.04 ── 2006.07 佛山市禪本德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
2006.08 ── 現在 佛山市禪本德發展有限公司歷任副總經理、總經理
2010.01 ── 2013.11 佛山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
2013.10 ── 現在 佛山東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3.12 ── 現在 佛山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常務副總經理
楊衛星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不存在關聯關係。

姓名：趙偉 工作單位： 中國造紙協會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60年9月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文化程度：大學本科 職 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職 稱： 高級工程師
1993.02 ── 1998.08 中國輕工業總會造紙工業辦副主任
1998.02 ── 現在 中國造紙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趙偉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無關聯關係。

姓名：楊貞瑜 工作單位：致同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70年5月 文化程度：大專 職務：合夥人
職稱：註冊會計師、審計師、註冊稅務師、註冊資產評估師、國際法務會計師
1997.12 ── 2009.9 廣東廣信會計師事務所副總經理
2009.09 ── 現在 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現名：致同會計師事務所）
楊貞瑜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無關聯關係。

姓名：張文京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67年8月
工作單位：廣東晨光律師事務所 職務：合夥人 學歷：碩士研究生 職稱：律師資格
2002.09 ── 2005.07 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習
1995.07 ── 1997.12 任珠海西區檢察院檢察官
1997年12至今歷任廣東晨光律師事務所（現更名為北京德恆（珠海）律師事務所）律師、主任，現兼任珠海市人大常委會、珠海市人民政府、珠海市

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法律顧問等職務。
張文京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無關聯關係。

上述候選人均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未持有本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規定的任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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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對外擔保及調整全年擔保預計額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並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公司計劃為控股子公司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簡稱 「紅塔仁恆」）向銀行機構借款提供擔保，並根據子公司資金需求增加對子公司全

年擔保預計金額，具體情況如下。
一、擔保事項概述
（一）審批情況
公司第五屆董事會2014年第三次會議以全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為控股子公司借貸提供擔保及調整全年擔保預計額度的議案》，董事會同意公司為

下屬子公司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簡稱 「紅塔仁恆」）向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前山支行申請綜合信用額度提供最高額3.3億元擔
保；同時，董事會同意調整公司對紅塔仁恆及其子公司（即珠海華豐紙業有限公司，簡稱 「珠海華豐」，以及珠海金雞化工有限公司，簡稱 「金雞化工」
）的全年擔保金額額度，從而影響公司全年對子公司的擔保預計額度從已審批的21億元調整為25億元。

上述擔保事項全部為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不構成關聯交易。
上述擔保事項須提交公司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形式審議。
（二）單筆擔保合同情況
由於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紅塔仁恆擬向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前山支行申請信用額度（用信範圍包括但不限於流動資金貸款、銀行承兌匯票

、保函、國內及涉外信用證、貿易融資貸款等），公司擬為其提供三億三千萬元（3.3億元）人民幣的最高額保證擔保。
在上述擔保生效後，公司對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已審批擔保額度為人民幣18.75億元，佔最近一期經審計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的108.4%。截止2014年

4月30日，已審批擔保額度的實際使用額為6.270213億元，佔最近一期經審計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的36.25%。其中，公司對紅塔仁恆及其子公司的已審
批擔保金額將達到18.1億元，超過2013年年度股東大會批准的15億元額度；同時，由於該筆擔保合同金額為3.3億元，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歸屬於母公司
所有者權益的19.08%。根據《公司章程》以及《對外擔保管理制度》，超過2013年年度股東大會批准額度後的單筆金額超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歸屬
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10%的擔保，或者批准擔保金額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50%以後的任何擔保，均需經董事會2/3董事同意後，提交股東大會審
議。

（三）調整公司對子公司的擔保預計額度
當前，由於公司已簽訂但未實際使用的擔保額度較多，一定程度上佔用已審批額度。為滿足紅塔仁恒生產經營的資金需求，同時便於選擇優質的貸款

供應方，降低資金成本，公司擬增加對紅塔仁恆及其子公司的擔保預計額度，從而引起對所屬子公司擔保預計額度的調整。
根據2014年3月7日舉行的公司第五屆董事會2014年第一次會議決議，以及5月16日舉行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已批准公司為紅塔仁恆及

其子公司提供15億元人民幣的預計擔保額度，審批有效期至2015年4月30日。在此基礎上，公司擬將對紅塔仁恆及其子公司的擔保額度增加4億元人民幣
，使公司對紅塔仁恆及其子公司的擔保額度從15億元增加至19億元，有效期自本議案經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至2015年4月30日。如本議案獲得股東大會批准
，公司在2015年4月30日前對子公司的擔保預計額度將從21億元調增至25億元，結構如下：

調整後：

調整前：

二、請求批准事項
（一）請求批准公司在不超過人民幣25億元的額度內對上表所述子公司提供連帶責任擔保。
（二）請求批准根據實際情況，公司可在上述總擔保額度內，對子公司之間的擔保限額進行調劑；以及可以將對子公司及其對應下屬子公司的擔保額

度，在子公司與對應下屬子公司之間調劑使用；亦可對未列入表中的其他全資子公司提供擔保，但單筆擔保金額應符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與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頒發的證監發[2005]120號文《關於規範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通知》中第一條第（三）款的規定。

（三）請求批准同意上述對紅塔仁恆及其子公司新增的四億元額度及調劑使用事項自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批准日至2015年4月30日適用。
三、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一）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成立於1991年2月11日，註冊資本24,360.9909萬美元。註冊地址：珠海市前山工業區。法定代表人：童來

明。經營範圍：生產和銷售自產的高檔包裝紙板。紅塔仁恆屬於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41.9653%的股權。
珠海華豐紙業有限公司成立於1992年6月18日，註冊資本98,456萬元人民幣。註冊地址：珠海市高欄港經濟區高欄石化區。法定代表人：嚴肅。經營

範圍：生產和銷售高檔紙及紙板。該公司為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珠海金雞化工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6月28日，註冊資本6,927.19萬元人民幣。註冊地址：珠海市高欄港經濟區高欄石化區。法定代表人：季向東。經

營範圍：生產和銷售自產的羥基丁苯膠乳、超細重質碳酸鈣（不含危險及易製毒化學品）。該公司為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紅塔仁恆持股比例為51%。

（二）華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簡稱 「華新彩印」）成立於2000年12月29日，註冊資本1280萬美元。註冊地址：佛山市禪城經濟開發區羅格
圍園區科洋路3號之1之10。法定代表人：陳加力。經營範圍：加工、印刷包裝裝潢印刷製品，產品內外銷售。本公司持有華新彩印100%的股權，屬於公司
的全資子公司。

（三）被擔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財務數據
被擔保子公司2013年度主要財務數據如下：

（單位：萬元）

被擔保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3月31日）主要財務數據如下：

（單位：萬元）

四、擔保協議主要內容
（一）單筆擔保合同主要內容
本公司為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與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前山支行申請信用額度簽訂的人民幣3.3億元綜合授信合同提供擔保，

保證方式為連帶責任保證，擔保金額：最高不超過3.3億元；保證期間為主合同項下約定的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兩年。
（二）調整全年擔保預計額度增加4億元的部分
調整全年擔保預計額度的協議尚未簽署，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由本公司及被擔保的各控股子公司與銀行共同協商榷定。
五、風險控制措施
公司將通過如下措施控制擔保風險：
（一）嚴格風險評估，並設立對外擔保控制限額。通過嚴謹的授信風險評估，確定各子公司最高風險承受能力，並設置總體擔保額度控制在人民幣25

億元之內。
（二）加強擔保管理工作。公司通過每月報表和單筆跟蹤，實時掌握下屬控股子公司的資金使用情況、擔保使用情況、風險情況，最大限度地降低公

司為下屬子公司提供擔保的風險。
六、董事會意見
隨着公司經營規模逐年擴張以及多個擴建項目在2014年後陸續投產，公司的資金需求將進一步增加。公司利用自身良好的信用擔保來選擇合適的貸款

供應商，有利於滿足資金需求，控制資金成本。
根據本公司和各控股子公司的生產經營狀況，董事會認為上述擔保方案有利於本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獲得業務發展所需的流動資金支持以及良性發展

，符合本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的整體利益，有利於控制資金成本。紅塔仁恆、珠海華豐、金雞化工及華新才藝你的經營狀況正常，資產優良，公司對其經
營和財務決策有控制權，財務風險處於公司可有效控制的範圍之內。因此，董事會同意上述單筆擔保交易以及調整全年擔保預計金額調整事項，並同意將
上述擔保方案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一）上述關於本公司為控股子公司提供擔保的事項中，本公司已就非全資子公司其他股東應按持股比例共同承擔對子公司的貸款擔保責任事項進行
了溝通，結果如下：

1、金雞化工的其他股東金猴國際化工（香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5%）、浙江金雞集團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4%）將會在實際擔保發生時，按股權
比例分擔對金雞化工的擔保額，承擔應有的義務。

2、紅塔仁恆其他股東由於客觀原因而未能對此次融資承擔擔保責任，具體原因如下：（1）、由於國家煙草專賣局相關規定迫使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
恆紙業有限公司的股東雲南紅塔集團有限公司未能承擔為其非控股子公司提供擔保的責任；（2）、紅塔仁恆公司的其餘少數股東龍邦國際有限公司和新加
坡仁恆工業有限公司均為境外法人，境內金融機構未能對其資信能力進行系統評估，因此上述境外法人均不能作為擔保主體。由於上述原因本公司將承擔
為控股子公司提供擔保的責任。上述擔保不存在提供反擔保情況。

本公司為紅塔仁恆的第一大股東，該子公司董事會7個席位中的其中4個由本公司派出，董事長由本公司提名，經董事會一般選舉產生；總經理與財務
負責人由本公司推薦，董事會通過一般表決決定任免。綜上所述，公司對本次為其承擔擔保責任的控股子公司均有絕對控制權。

3、被擔保人華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為公司全資子公司，公司對其具有絕對控制權。
（二）獨立董事對上述擔保事項發表獨立意見如下：
1、公司為控股子公司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簡稱 「紅塔仁恆」）向銀行申請授信提供最高額保證擔保的事項以及調整全年擔保預計額

度的事項未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公司董事會的審議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對外擔保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沒有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
2、公司調整對紅塔仁恆及其子公司全年擔保額度，是出於擴子公司大融資範圍，控制資金成本的需要，為生產經營所需。
3、我們一致同意對紅塔仁恆擔保及調整對子公司全年擔保預計額度的議案。
七、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經審計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權益為1,729,936,978.68元，截至2014年4月30日止，經2012年度股東大會集中審批的擔保

額度為19.5億元（2013年5月15日舉行，審批有效期至2014年4月30日），經董事會在上述額度內逐筆審批的對子公司擔保額度合計15.45億元，未解除擔
保責任的對外擔保餘額（即實際使用的擔保額）為人民幣62,702.13萬元，全部為對子公司的擔保。其中實際使用擔保額佔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淨資產的
36.25%，佔股東大會已審批擔保額度的32.15%，佔董事會逐筆審批額度的40.58%。本公司無逾期對外擔保情況。

上述擔保經股東大會審批並全部實施後，公司對外擔保累計金額將達到25億元人民幣, 佔歸屬於母公司淨資產的144.51%，全部為對子公司的擔保。
本公司將嚴格按照中國證監會[2005]120號《關於規範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通知》的規定，有效控制公司對外擔保風險並嚴格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特此公告。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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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並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2014年第三次會議決定召開公司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現將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1．東大會屆次：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2．股東大會的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3．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符合《公司法》、《上市規則》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4．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2014年6月6日（星期五）上午9時召開。
5．會議的召開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所採用的表決方式是現場表決方式。
6．出席會議的對象
（1）截止2014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結束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全體股東；
（2）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律師；
（4）因故不能出席會議的股東可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和參加表決，該代理人不必要是本公司股東（授權委託書附後）。
7．會議地點：廣州市花都區迎賓大道189號皇冠酒店會議廳
二、會議審議事項
（一）審議議案
1.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暨提名公司第六屆董事會成員候選人的議案；
2. 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暨提名公司第六屆監事會成員候選人的議案；
3. 關於為控股子公司借貸提供擔保及調整全年擔保預計額度的議案。
（二）披露情況
上述議案均已經公司第五屆董事會2014年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其中議案1、議案2為累積投票議案，具體議案內容以及候選人簡歷，請參閱同日公告

於《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以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會決議公告和監事會決議公告；上述議案3具體內容請參閱同日
公告於《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以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的《關於對外擔保及調整全年擔保預計額度的公告》。

（三）特別提示
1、議案1中，獨立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格和獨立性尚需經深交所備案審核無異議，股東大會方可進行表決。
2、議案3為特別決議議案。因為如果該項議案獲批准，公司對外擔保審批金額將超過公司總資產30%，所以該議案為特別決議議案，由出席股東大會

股東（及委託代理人）持有有效表決權股份的2/3（含）表決通過。
（四）累積投票方式下的計票原則
1、選舉公司董事（監事，下同）時，有表決權的每位股東擁有的選票數等於其所持有的股票數乘以候選董事人數所得的乘積數。有表決權的股東所投

出票數的總和不能超過其所擁有的投票數（指乘積數），但可以小於其擁有的投票數（指乘積數）。有表決權的股東可以將其擁有的全部選票（指乘積數
）投向某一位董事候選人，或投向兩位或多位董事候選人，也可以將全部選票（指乘積數）任意分配給所有董事候選人。獲得選票超過出席本次股東大會
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半數以上的董事候選人當選。

2、股東投反對票或棄權票，視為未將所擁有的表決票投給相關候選人；股東投出的票均為反對票或棄權票的，視為未將所擁有的表決票投給所有候選
人。但其所持股份的表決權數計入出席股東大會股東所持股份表決權總數。

股東投出的票數合計超過其所擁有的總票數視為無效選票，不計入選舉票數，但其所持股份的表決權計入出席股東大會股東所持股份表決權總數。
3、為保證董事會獨立董事的人數符合有關規定，公司獨立董事和非獨立董事進行分開選舉，分開投票。
選舉非獨立董事時，每位股東的選票數等於其所持有的股票數乘以候選非獨立董事人數（6人）所得的乘積數，該票數只能投向非獨立董事候選人。
選舉獨立董事時每位股東的選票數等於其所持有的股票數乘以候選獨立董事人數（3人）所得的乘積數，該票數只能投向獨立董事候選人。
三、參會登記辦法
1、出席現場會議的個人股東持本人身份證、證券帳戶和持股憑證；
2、委託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證、授權委託書、授權人證券帳戶卡及持股憑證。
3、法人股東持營業執照復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權委託書、出席人身份證。
4、登記時間：2014年6月4日（星期三）

上午8：30─12：00、下午2：30─5：00
5、登記地點：廣東省佛山市季華五路18號經華大廈19樓董事會辦公室。不便進行現場登記的股東可用傳真方式登記。
四、其他事項
聯繫地址：廣東省佛山市季華五路18號經華大廈19樓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人：楊映輝、江卓文、程光陽
郵編：528000
電話：（0757）83992076
傳真：（0757）83992026
會期半天，參會者食宿、交通費用自理。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授權委託書

茲全權委託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本人）出席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備註：1、第 1、2 二項議案請在對應的董（監）事候選人下面填寫贊成票數；第3項議案請在贊成、反對或棄權的下方對應方格內打 「√」）
2、如委託人不作具體指示，則視為全權委託受託人按自己意願表決。
1、委託人情況：
委託人簽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持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號：
2、受託人（被委託人）情況
受託人簽名： 受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註：授權委託書剪報、復印、打印有效

序號

1

2
小計

3

合計

擔保方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

被擔保方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珠海華豐紙業有
限公司和珠海金雞化工有限公司）

華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珠海華豐紙業有限公司
珠海金雞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
比例

41.9653%

100%

100%
51%

擔保額度
（人民幣億元）

19

2
21

4

25

序號

1

2

小計

3

合計

擔保方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

被擔保方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珠海華豐紙業有
限公司和珠海金雞化工有限公司）

華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珠海華豐紙業有限公司

珠海金雞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
比例

41.9653%

100%

100%

51%

擔保額度
（人民幣億元）

15

2

17

4

21

公司名稱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
合並)

珠海金雞化工有限公司

珠海華豐紙業有限公司

華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或服務

白卡紙﹑液體食品包裝原紙

膠乳﹑碳酸鈣

白卡紙

彩色包裝及標簽印刷

注冊資本

USD24,360.9909萬美元

6,927.19萬元

98,456萬元

USD1,280萬美元

總資產

476615.68

25457.90

233255.24

33508.37

淨資產

256418.31

16452.10

93755.01

18760.03

營業收入

348061.18

34648.45

179358.51

24830.58

營業利潤

4029.18

3755.07

-5111.38

1583.00

淨利潤

5382.68

3266.26

-2505.32

1296.87

公司名稱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
(合並)

珠海金雞化工有限公司
珠海華豐紙業有限公司
華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或服務

白卡紙﹑液體食品包裝原紙

膠乳﹑碳酸鈣
白卡紙
彩色包裝及標簽印刷

注冊資本

USD24,360.9909萬美元

6,927.19萬元
98,456萬元
USD1,280萬美元

總資產

534525.98

29508.24
258094.88
37102.02

淨資產

259150.13

17228.22
94625.30
18947.70

營業收入

77609.54

8976.71
37162.80
5886.20

營業利潤

2996.84

910.82
819.02
234.52

淨利潤

2725.68

913.07
870.29
187.67

序號

1

候選董事

贊成票數

候選獨立董事

贊成票數

2

候選監事

贊成票數

序號

3

議 案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暨提名公司第六屆董事會成員候選人的議案

童來明

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暨提名公司第六屆監事會成員候選人的議案

任曉明

議 案

關於為控股子公司借貸提供擔保及調整全年擔保預計額度的議案

趙偉

季向東 洪軍

楊貞瑜

黃欣

黃健榮

葉蒙

贊成

贊成

張文京

反對

反對

楊衛星

棄權

棄權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B10廣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曲昭立：

本院受理（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021號
原告李耀揚訴被告曲昭立離婚糾紛一案，因你
（證件號碼：G54161103）目前下落不明（無法
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二百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
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
票等應訴材料。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
月，即視為送達。你提出答辯狀及舉證的期限均
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14年9月29
日08時45分在本院216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
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送達判決書公告
鄭玉梅、梁潔瑜、梁志強：

本院受理原告梁翠娟訴被告梁翠珍、黃永健、黃永
康、鄭玉梅、梁潔瑜、梁志強繼承糾紛一案，現已審理
終結。現因你們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第
九條的規定，向你們送達（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
3384號民事判決書。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三個月內來
本院領取上述民事判決書，逾期則視為已向你們送達。
如不服本判決，被告鄭玉梅、梁潔瑜可在本判決書送達
之日起三十日內，被告梁志強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
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人數提交
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12831 05000500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2838 11711171 28342834 66316631

E-mailE-mail：：tkpwork@takungpao.comtkpwork@taku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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